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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金門大學應用英語學系 112 學年度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 

（實習機構 有 提供薪資版本） 

 

立合約書人:             公司（以下簡稱甲方)與國立金門大學應用英語學系（以下簡

稱乙方），雙方基於培訓英語教學/商業管理專才(實習生:           )，共同推展實習合作教

學與實務訓練之互惠原則，雙方協議訂定下列事項，共同遵循。 

一、 實習合作職掌： 

    甲方：依中華民國勞動基準法及有關勞動法令規定聘雇乙方學生，負責實習職務分配、

報到、訓練及協助輔導實習學生。 

    乙方：承辦學生實習有關業務、課程規劃及相關聯繫，並派任輔導教師負責指導學生校

外實習事宜。 

二、 合約期限： 

  實習期間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三、 校外實習工作項目及名額 

1. 實習項目安排以不影響學生健康及安全的工作環境為原則。 

2. 實習項目及名額如附件「實習機構基本資料表」。 

四、 實習報到： 

1. 乙方於實習開始二週前將實習學生名單及報到資料送達甲方。 

2. 甲方於學生報到時，應即給予職前安全衛生訓練，並派專人指導。 

五、 實習薪資 

1. 薪資以月薪計，每月給付新臺幣         元。 

2. 薪資以金融機構轉存方式直接發給乙方實習學生。 

六、 膳宿 

1. 住宿：        元。 

2. 伙食：        元。 

七、 保險 

    實習學生報到時，甲方應即辦理勞工保險、健保及勞工退休金提撥。 

八、 實習學生輔導 

1. 甲方實習單位應安排專業實務工作，並指派專人指導，嚴格要求敬業精神與培訓專業

實務技能。 

2. 甲方所安排之實習內容不得要求學生協助從事違法行為。甲方如有違反，乙方得逕行

終止本合約。 

3. 實習期間每位學生由乙方輔導老師及實習單位主管共同擔任指導老師，督導實務實習

內容及進行技能指導工作。 

4. 實習期間乙方定期安排輔導老師赴甲方訪視實習學生，負責實習學生校外實習輔導、

溝通、聯繫工作。 

九、 實習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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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實習期間由甲方實習單位主管及乙方輔導老師共同評核實習成績。學生實習成績考評

表如附件。甲方應於每學期結束前將實習成績考評表擲交乙方，俾利核算實習成績。 

2. 學生表現或適應欠佳時，由甲方知會乙方共同協商處理方式，經輔導未改善者，取消

實習資格或轉介其他實習單位。 

3. 實習結束後，由甲方為完成實習學生開具載明實習單位名稱之「實習證明書」。 

4. 甲、乙雙方不定期協調檢討實習各項措施，期使校外實習課程合作更臻完善。 

十、 附則 

1. 附件：「實習機構基本資料表」及「學生實習成果評估表」。 

2. 本合約所有相關附件均視為合約之一部分，具合約條款完全相同之效力，其他有關實

習合作未盡事宜，甲、乙雙方得視實際需要協議後，另訂之。 

3. 本合約書之準據法為中華民國民法、勞動基準法等相關法令，合約書未盡周詳之處，

均以中華民國法令為準則。 

4. 甲、乙雙方因本合約內容涉訟時，雙方合意以福建金門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一、本合約書一式二份，甲、乙雙方各執乙份存照。 

 

立合約書人 

甲    方：                       (公司用印) 

代 表 人：                       (負責人用印) 

職  稱：  

              電    話：  

              地    址：  

 

乙    方：國立金門大學應用英語學系          (系所用印) 

代 表 人： 劉素勳               (系主任用印) 

職    稱： 系主任 

電    話： 082-313420 

地    址： 892 金門縣金寧鄉大學路 1 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實習指導老師簽閱: 


